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叶枫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

903,84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8131%；公司副总经理范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70,483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为0.2436%；公司副总经理掌晓愚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3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3152%。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叶枫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95,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2114%；范峰先生计划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 152,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649%；掌晓愚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99,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850%。上述股东将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减持期间为自本
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自2025年9月22日至2025年12月21日。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叶枫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1,903,849股

0.8131%

IPO前取得：1,783,849股（含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获得的股份）
股权激励取得：120,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范峰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570,483股

0.2436%

IPO前取得：510,483股（含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获得的股份）
股权激励取得：60,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掌晓愚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738,000股

0.3152%

IPO前取得：596,400股（含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获得的股份）
股权激励取得：141,6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叶枫

不超过：495,000股

不超过：0.2114%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95,000股

2025年9月22日～2025年12月21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范峰

不超过：152,000股

不超过：0.0649%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52,000股

2025年9月22日～2025年12月21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掌晓愚

不超过：199,000股

不超过：0.0850%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99,000股

2025年9月22日～2025年12月21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注1：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注2：以上提及的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均以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的总股本234,149,995股

计算。减持期间，如公司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或注销回购股份等导致总股本变动的事项
的，减持股东拟减持的比例不变，减持数量将根据公司总股本的变动相应调整。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否
(二)上述减持主体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否
1、叶枫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作出如下承诺：
除本次公开发售的股份外，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在前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锁定期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应做相应除权除息处理；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本次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价，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将在上述锁定期限
届满后自动延长6个月的锁定期。

除上述锁定期外，其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6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其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2、范峰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作出如下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除上述锁定期外，其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6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其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如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公司股份的，违规减持所得的收益归属公司所有，如其未将违规减持所得的收益

及时上缴公司的，公司有权将应付其现金分红中等额于违规减持所得收益的部分扣留并归为公司所有。
3、掌晓愚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作出如下承诺：
除本次公开发售的股份外，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第五条规定的不得减持本公司股份的情形。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

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上述减持主体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内，各减持主体将根据市场情

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减持计划，故本次减持计划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及减持数量等方面，均
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形，亦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相
关承诺的情况。减持计划期间，上述减持主体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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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国药一致、一致B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变更

董事会秘书

李川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园岭街道八卦四路15
号一致药业大厦

+(86)755 25875152

gyyzinvestor@sinopharm.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冯雪敏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园岭街道八卦四路15
号一致药业大厦

+(86)755 25875222

gyyz0028@sinopharm.com

000028、200028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36,796,598,397.42

665,907,312.44

642,861,567.03

15,066,690.28

1.20

1.20

3.70%

本报告期末

50,426,135,786.96

18,136,171,801.70

上年同期

37,785,980,620.95

743,487,174.84

711,378,482.12

929,377,508.78

1.34

1.34

4.19%

上年度末

47,555,860,415.22

17,669,528,375.6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2.62%

-10.43%

-9.63%

-98.38%

-10.45%

-10.45%

下降0.49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6.04%

2.6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东方红启恒三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陈绍明

国联安基金－中国太平洋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险－国联安基金中国太平洋
人寿股票相对收益型（保额分
红）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566

持股比例

56.06%

1.36%

1.24%

0.83%

0.69%

0.68%

0.5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311,999,988

7,560,013

6,919,956

4,629,390

3,861,200

3,777,600

2,955,90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7,157,501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0

0

0

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中欧养老产业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工银瑞信创新动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3%

0.51%

0.42%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医药对外贸易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国药集团，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股东陈绍明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088,800股外，还通过中金财富证券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688,800股，实际合计持有3,777,600股。

2,930,424

2,828,943

2,310,00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五节“重要事项”，详细描述了报告期内发生的重要事项。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壹建
2025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000028、200028 证券简称：国药一致、一致B 公告编号：2025-35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5年8月18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和文件材料，会议于2025年8月28日以现场会议结合视频会议方式在广州召开。应参
加会议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董事长吴壹建先生主持本次
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国药一致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经第十届董事会风险内控与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当日公告

及巨潮资讯网。
2.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吴壹建、罗娴、章伟、贾洪斌、李进雄已回避表决，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请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对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对外捐赠预算申请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2025年对外捐赠预算13.00万元。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国药一致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请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总经理工作细则》全文。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028、200028 证券简称：国药一致、一致B 公告编号：2025-36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B219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8月30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第一节 重要提示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1.2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风险因素”中详细描述了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请
投资者注意查阅。1.3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1.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1.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1.6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1.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适用√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简称

灿瑞科技

股票代码

688061

变更前股票简称

无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适用√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任梦飞

021-36399007

上海市静安区汶水路299弄2幢7号

ocsir@orient-chip.com

证券事务代表

顾伟祥

021-36399007

上海市静安区汶水路299弄2幢7号

ocsir@orient-chip.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本报告期末

2,689,437,831.21

2,385,902,503.89

本报告期

293,547,040.65

-27,511,475.01

-26,823,513.45

-40,867,710.45

-51,342,833.07

-1.11

-0.23

-0.23

26.20

上年度末

2,646,984,441.90

2,438,942,757.57

上年同期

270,373,369.02

-15,374,245.09

-5,979,501.85

-24,927,533.52

-65,000,913.99

-0.24

-0.05

-0.05

26.0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60

-2.17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8.57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减少0.87个百分点

不适用

不适用

增加0.16个百分点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景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骁微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上海群微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湖北小米长江产业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湖北小米长江产业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罗立权

嘉兴厚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嘉
兴永传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杭州鋆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瑞昌铂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深圳市华润资本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润科（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展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其他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持 股 比 例
(%)

45.25

6.48

6.48

2.92

2.59

2.45

1.17

1.16

0.98

0.74

1、罗立权与罗杰系父子关系，为灿瑞科技共同实际控制人。罗立权与罗杰合计直接持有景阳投
资99%的股份，对景阳投资拥有控制权；上海骁微和上海群微分别直接持有灿瑞科技6.48%的股
份，罗立权为上海骁微和上海群微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

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不适用

持股
数量

51,988,283

7,450,000

7,450,000

3,354,003

2,980,000

2,819,431

1,340,374

1,330,000

1,127,074

844,775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51,988,283

7,450,000

7,450,000

0

2,980,000

0

1,340,374

0

0

0

8,999

不适用

不适用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0

0

0

0

0

0

0

0

0

0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适用√不适用2.5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适用√不适用2.6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适用√不适用2.7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适用√不适用2.8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

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适用√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061 证券简称：灿瑞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3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29日（星期一） 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22日（星期一）至09月26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ocsir@orient-chip.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8月30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9月29日
（星期一） 14:00-15: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

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29日（星期一） 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罗立权
总经理：罗杰
董事会秘书：任梦飞
财务总监：宋烜纲
独立董事：徐秀法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9月29日（星期一） 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22日（星期一）至09月26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
公司邮箱ocsir@orient-chip.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顾伟祥
电话：021-36399007
邮箱：ocsir@orient-chip.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

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88061 证券简称：灿瑞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9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5年8月19日以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进行了确认，于2025年8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坚奎先
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与使用，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
集资金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

决定，不属于募投项目的实质性变更以及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
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发展规划。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

期及调整内部投资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88061 证券简称：灿瑞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0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550号文同意注册，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本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1,927.68万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人
民币 112.69元。截至 2022年 10月 13日止，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2,172,302,592.0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172,326,590.53 元，募集资金净额1,999,976,001.47元。截至2022年10月13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
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以“大华验字[2022]000678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至 2025年 06月 30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1,365,936,081.66元。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87,286,218.68元，收到存款利息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282,262.10元，理财产品收益5,485,286.80元，购买理财产
品余额680,000,000.00元。截至2025年0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20,529,374.95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上海灿瑞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22年修订）》（以下简称“《管理制度》”），该《管理制度》经本公司2022年第三
届第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业经本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会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共和新路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外滩支行、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徐汇支
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北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和
宁波银行上海闸北支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
存在重大差异，协议正常履行。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
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根据本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一次性或12个月内
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公司及银行应当
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公司于2024年7月3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新增全资子公司上海灿瑞微电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灿瑞微电子”）作为“高性能传感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及“电源管理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实施
主体。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规范运
作》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灿瑞微
电子特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对募集资金进行管理，并与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闸北支行、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上述《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

截至2025年06月30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外滩支行

交通银行上海市徐汇支行

上海银行上海普陀支行

中信银行上海市虹桥支行

中信银行上海市虹桥支行

中国银行上海市共和新路支行

中国银行上海市共和新路支行

中国银行上海市共和新路支行

宁波银行上海闸北支行

中国银行上海市共和新路支行

中国银行上海市共和新路支行

中国银行上海市共和新路支行

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

合计

账号

1001262119204694340

310066179013005938420

03005039982

8110201013801502001

8110201014501502008

433884222472

455983337282

450783649068

86041110000071016

454684213048

449487541117

437787533557

8010800366666

一

截止日余额

-

4,033,949.52

1,274,846.50

10,855,216.77

282,440.62

380,912.75

52,971.41

40,688.87

252,238.68

-

9,909.55

468,369.84

2,877,830.44

20,529,374.95

注：1、公司于 2024年 9月在中国银行上海市共和新路支行营业部开立了非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449487541117，用于募集资金管理。2、公司于 2024 年 9 月在中国银行上海市共和新路支行营业部开立了非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437787533557，用于募集资金管理。
三、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公司2025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2025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由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截至2022年10月18日，自筹资金实际投资金额10,668.09万元，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3年3

月20日出具“大华核字[2023]000180号”鉴证报告核验。2023年3月20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10,668.09万元及已支付发
行费用的自筹资金33,542,383.17元。

公司于2023年3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非募集资金账户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
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公司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监管部门的相关监管
要求。

公司于2024年7月3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募集资金置换情形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非募集资金账户支付税金、电费等支付给国家政府及
行政管理机关或公共事业单位等费用，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2025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2023年10月26日分别召开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14亿元（含本
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
构性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使用期
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于2024年10月21日分别召开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13.5亿元（含本
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
构性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在前述额度及
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截至2025年06月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680,000,000.00元，2025年上半
年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取得的投资收益为5,485,286.80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购买理财产品余额情况如下：
存放机构

上海银行普陀支行

宁波银行闸北支行

中国银行共和新路支行

中国银行共和新路支行

交行徐汇支行

交行徐汇支行

交行徐汇支行

中国银行共和新路支行

中国银行共和新路支行

中国银行共和新路支行

中国银行共和新路支行

中国银行共和新路支行

中国银行共和新路支行

嘉兴银行科技支行

产品名称

上海银行“稳进”3号结构性存款
产品

单位结构性存款7202502031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 CSD-
VY202503167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 CSD-
VY202503168

结构性存款认购2699250398

结构性存款认购2699250398

结构性存款认购2699250398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 CSD-
VY202503968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 CSD-
VY202503969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 CSD-
VY202505206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 CSD-
VY202505207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 CSD-
VY202507372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 CSD-
VY202507372

一年期大额存单

金额（元）

30,000,000.00

45,000,000.00

25,000,000.00

105,000,000.00

100,000,000.00

60,000,000.00

35,000,000.00

39,000,000.00

41,000,000.00

44,000,000.00

46,000,000.00

36,000,000.00

34,000,000.00

10,000,000.00

购买日

2025-4-24

2025-4-11

2025-2-20

2025-2-20

2025-1-17

2025-1-17

2025-1-17

2025-3-3

2025-3-3

2025-3-31

2025-3-31

2025-5-14

2025-5-14

2025-5-13

到期日

2025-10-22

2025-7-10

2025-9-1

2025-9-3

2025-7-28

2025-7-21

2025-7-21

2025-9-3

2025-9-5

2025-10-14

2025-10-16

2025-11-17

2025-11-19

2026-5-13

嘉兴银行科技支行

嘉兴银行科技支行

嘉兴银行科技支行

合计

一年期大额存单

一年期大额存单

一年期大额存单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680,000,000.00

2025-5-13

2025-5-13

2025-5-13

2026-5-13

2026-5-13

2026-5-13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2025年上半年度，本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并于2023年5月25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32,042.25万元用于投资建设芯片研发中心项目。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
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详细情况参见公司于2023年4
月2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及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中序号3及序号6的说
明。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于2024年7月3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新增灿瑞微电子作为“高性能传感器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及“电源管理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实施主体，以及同意新增广东省深圳市、江苏省无锡市、
辽宁省大连市、北京市、广西省桂林市、四川省成都市作为募投项目“高性能传感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及

“电源管理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实施地点。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2023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投向及实施地点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的议案》。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2。
（二）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三）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无。
特此公告。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
额

变更用途的
募集资金总
额

变更用途的
募集资金总
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
目

高性能传感
器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

电源管理芯
片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

芯片研发中
心 项 目（原
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专用集成电
路封装建设

项目

补充流动资
金

合计

未达到计划
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
和 原 因（分
具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
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
明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
情况

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
情况

对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
金 管 理 ，投
资相关产品
情况

用超募资金
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或归
还银行贷款
情况

募集资金结
余的金额及
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
他使用情况

199,997.60

19,208.36

9.60%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

更）

是

是

是

否

否

一

“专用集成电路封装建设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受到半导体行业周期、终端市场消费需求减弱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为了在行业下
行期维持较为健康的产能利用率，公司放缓了上述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为保证募投项目建设质量，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根据募
投项目当前实际情况，经审慎考量，公司决定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期至2025年10月。

不适用

详见上文“三、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详见上文“三、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不适用

详见上文“三、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36,363.84

22,240.95

22,492.99

28,950.41

45,000.00

155,048.19

调整后投资
总额

25,234.84

14,161.59

114,501.65

28,950.41

58,400.00

241,248.49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25,234.84

14,161.59

73,743.60

28,950.41

58,400.00

200,490.44

2025 年
半 年 度

投入
金

额

3,217.04

1,909.25

1,783.21

1,819.2

0

8,728.6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12,566.36

13,697.48

35,100.44

16,829.33

58,400.00

136,593.6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2)-(1)

-12,668.48

-464.11

-38,643.16

-12,121.08

0

-63,896.83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度（%）
（4） ＝

(2)/(1)

49.8

96.72

47.6

58.13

100

68.3

8,728.62

136,593.6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2025
年 9
月

2025
年 9
月

2027
年 12
月

2025
年 10
月

不 适
用

一

2025年
半年度
实现的
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一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一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否

否

否

不
适
用

一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2025年半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
目

高性能传感
器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

电源管理芯
片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

芯片研发中
心项目

合计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分具体募投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
投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对应的原项
目

高性能传感
器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

电源管理芯
片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

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一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25,234.84

14,161.59

114,501.65

153,898.08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1)

12,566.36

13,697.48

35,100.44

61,364.28

本 年 度 实
际 投 入 金
额

3,217.04

1,909.25

1,783.21

6,909.50

因公司与上海市普陀区政府沟通拟取得新研发产业用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的募投项目“高性能传感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电源管理芯片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由“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3201号”
调整为“上海市普陀区桃浦智创城104-02地块”（以下简称“新地块”）；原“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剩余未投入部分募集资金变更为“芯片研发中心项目”后在
新地块继续实施，将原首发募投项目“高性能传感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及“电
源管理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中部分与房产设备投入相关的部分变更至“芯
片研发中心项目”后在新地块实施。

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投向及实施地点并将部分
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的议案》、《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及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保荐人就此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
投项目投向及实施地点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7）及《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

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及调整内部投资结
构的议案》，“高性能传感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在正常建设实施中，公司秉承
合理、有效的使用原则，结合公司产品和技术的研发进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当前实际建设情况、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及实际经营情况，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推进上更加聚焦，审慎控制并合理规划项目的相关投入，导致募集资金使用
进展较原计划有所延后。为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稳步实施，降低募集资
金使用风险，公司决定对“高性能传感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进行延期，延期至
2027年9月。

公司不存在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2)

12,566.36

13,697.48

35,100.44

61,364.28

投 资 进 度
（%）(3)=(2)/
(1)

49.8

96.72

47.6

一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2025 年 9
月

2025 年 9
月

2027年12
月

一

2025
年 半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一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一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化

否

否

否

不适用

注：“2025年半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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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实施的需要，对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内部投资
结构（以下简称“本次调整”）。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同意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2]1550号）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9,276,800股，每股发行价格
为 112.6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217,230.26万元，扣除新股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99,997.60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10月13日全部到位，并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出具了大华验字〔2022〕000678号《验资报告》。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0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上述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下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项目名称

高性能传感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电源管理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专用集成电路封装建设项目

补充营运资金

投资总额

36,363.84

22,240.95

22,492.99

28,950.41

45,000.00

155,048.19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36,363.84

22,240.95

22,492.99

28,950.41

45,000.00

155,048.19

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投向及实施地点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的议案》及《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
资建设新项目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变更了部分首发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和募集资金投向（包括超募
资金），本次变更后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项目名称

高性能传感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电源管理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芯片研发中心项目（原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专用集成电路封装建设项目

补充营运资金

原计划投入金额

36,363.84

22,240.95

22,492.99

28,950.41

45,000.00

155,048.19

变更后计划投入金额

25,234.84

14,161.59

114,501.65

28,950.41

58,400.00

241,248.49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25,234.84

14,161.59

73,743.60

28,950.41

58,400.00

200,490.44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灿瑞科技关于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投向及实施地点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的公告》《灿瑞科技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投资建设新项目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及 2023年 5月 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灿瑞科技关于变更部分首发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和超募资金投向的补充公告》。

公司于2023年10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新增上海灿瑞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瑞微电子”）作为“芯片
研发中心项目”的实施主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0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告》。

公司于2024年7月3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新增灿瑞微电子作为“高性能传感器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及“电源管理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实施主体，以及同意新增广东省深圳市、江苏省无锡市、
辽宁省大连市、北京市、广西省桂林市、四川省成都市作为募投项目“高性能传感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及

“电源管理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实施地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公告》。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8月18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高性能传感器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及“专用集成电路封装建设项目”合计投入30,725.48万元。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合计

项目名称

高性能传感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专用集成电路封装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
额

25,234.84

28,950.41

54,185.25

截至 2025 年 8 月 18 日募集资
金累计投入金额

13,525.21

17,200.27

30,725.48

投入进度

53.60%

59.41%

-

注：以上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未经审计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结合目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入进度，在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

变更的情况下，对“高性能传感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专用集成电路封装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的时间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序号

1

2

项目名称

高性能传感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专用集成电路封装建设项目

原计划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2025年9月

2025年10月

调整后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2027年9月

2027年10月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主要原因
本次募投项目“高性能传感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专用集成电路封装建设项目”均在正常建设实施中，

公司秉承合理、有效的使用原则，结合公司产品和技术的研发进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当前实际建设情况、
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及实际经营情况，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推进上更加聚焦，审慎控制并合理规划项目的
相关投入，导致募集资金使用进展较原计划有所延后。为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稳步实施，降低募集资
金使用风险，公司决定对上述募投项目进行延期，有利于公司优化资金的投入产出效果，降本增效，不会对
公司正常经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质量，
公司将结合自身发展战略、经营计划及市场情况，积极优化资源配置，充分考虑项目建设周期与资金使用安
排，加强对募投项目的管理，定期对项目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有序推进募投项目的后续实施。

四、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具体情况
本次拟调整募投项目“专用集成电路封装建设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1.1

1.2

2

3

合计

项目名称

工程建设费用

场地改造

设备购置

基本预备费用

铺底流动资金

调整前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27,520.00

1,200.00

26,320.00

550.40

880.01

28,950.41

变动金额

0

6,700.00

-6,700.00

0

0

-

调整后募集资金投资金
额

27,520.00

7,900.00

19,620.00

550.40

880.01

28,950.41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主要原因
鉴于“专用集成电路封装建设项目”现有的厂房已无法满足目前增长的产能需求，亟待进行二期厂房改

建，提升公司产品产能，更好地满足下游市场需求。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情况及实际业务发展运营的需
要，在募集资金投资用途、投资总额均不变以及使用期限延长的前提下，拟调整募投项目“专用集成电路封
装建设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增加场地改造费用的投入金额，减少设备购置的投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推动
募投项目实施进展。

五、本次调整募投项目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未

改变募投项目的投资用途、投资总额、实施主体、实施方式等，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本次调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延期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需要，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
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

决定，不属于募投项目的实质性变更以及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
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发展规划。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及内部投资结构调整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及内部投资结构调整事项无异议。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及调整内部

投资结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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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收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证券”）出具的《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中信证券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项目的保荐机构，原委派谢雯女士和苗涛先生担任保荐代表人，负责保荐工作及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期
至2025年12月31日止。现苗涛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担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中信证券现委
派保荐代表人陈静雯女士接替其负责该项目后续的持续督导工作，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此次变更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的保荐代表人为谢雯女士和陈静雯女士。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不会影响中信证券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亦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风
险和影响。公司董事会对保荐代表人苗涛先生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陈静雯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附件：
陈静雯女士简历

陈静雯，女，保荐代表人，现任中信证券全球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高级副总裁，曾负责或参与的项目主
要有：上海合晶、灿瑞科技、网达软件、晨光文具、矩子科技、华峰铝业等多个 IPO项目，矩子科技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项目、国金证券可转债项目、弘亚数控可转债项目、锦富技术重大资产重组、凯迪生态重大资产重
组项目等。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88061 公司简称：灿瑞科技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